宝鸡职业技术学院
2014年综合评价注册入学招生细则
     为确保做好2014年综合评价注册入学招生工作，根据省教育厅《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注册入学试点方案》（陕教生〔2014〕6号）和《关于做好2014年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综合评价注册入学录取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《宝鸡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综合评价注册入学招生章程》，现将我院2014年综合评价注册入学招生细则公布如下：
一、申请登记：即日起至9月2日，凡符合报考条件自主选择报考我院的考生，请登录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://bjvtc.university-hr.com/，可自愿填写《综合评价注册入学报名登记表》。
二、报名时间： 9月1日至3日，拟报名申请2014年高职院校综合评价注册入学录取试点的考生，请持本人2014年高考准考证和二代居民身份证，到户籍所在县（区）招办提出报名申请，领取并填写《2014年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注册入学申请表》。
三、受理申请：9月1日至9日，符合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，经县（区）招办审查合格后，持《2014年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注册入学申请表》向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入学申请。
四、审核评价：9月9日晚，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名单在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上公示。9月10日8：30—11：30在学院招生就业处领取准考证。9月10日15：00—16：30参加学院组织的综合素质测评考试。
1、对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评价：高考成绩占15%+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评价占35%+综合素质测评占50%。

2、对参加“三校生”等高考考生评价：高考成绩占15%+综合素质测评占85%。

3、高考成绩，以省招办网站公布成绩为准，按照15%折算。
  4、对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评价占35%，按照35%折算后为21—35分。学业水平有2个以上B者此项考核为35分，1个B者此项考核为28分，全为C及以下者此项考核为21分；
5、综合素质测评：普通高考的考生按50%折算后为0—50分，“三校生”等高考考生按85%折算后为0—85分。
⑴、测评形式：闭卷、笔试；考试地点：宝鸡职业技术学院；考试时间：90分钟。
⑵、考试由学院统一命题，统一阅卷评分。

⑶、考试内容：专业素养及时政等方面内容。
6、根据高中阶段（含中专、技校、职高）获得的各类奖项及特长按照校、县、市、省、国家级别分别给予1、2、3、4、5 的加分，加分累计最多为10分。符合条件的考生，必须在递交《2014年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注册入学申请表》时向我院提出申请，并及时提交证明材料（证书、文件）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7、按照省教育厅核准的招生计划数和预报名人数划分普通高考和“三校生”的招生比例，按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的考生即为我院预录考生。
五、预录取名单公示：9月12—16日在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公示预录取名单。

六、到校确认：9月17日上午8：30——11：30。

七、入学报到：9月17日至19日注册入学新生报到。
八、办理录取手续：9月29日，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省招办核准备案，办理正式录取手续。
九、其他事宜
1.根据教育厅文件规定，考生被正式录取后，与高考录取新生同等待遇。

2、注册入学学生可在注册入学试点的专业范围内相互调剂，不能转入非注册入学专业学习，也不能转入其他非注册入学试点院校。
3、本细则由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
